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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 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名稱：澎湖地區水資源建設及供水情形訪查 

貳、 會議與現勘時間：109年 6月 9日、6 月 10日 

參、 會議與現勘地點：馬公第一、二海淡廠、成功、興仁、東衛水庫、小

池水庫及西嶼海淡廠 

肆、 主持人：鍾副署長朝恭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宏達 

伍、 參加單位及人員：(詳會議簽名冊) 

陸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柒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（略） 

捌、 簡報：1.吉貝嶼、七美嶼、馬公 6000噸海淡廠執行進度(台水公司)(略) 

2. 澎湖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執行進度(澎湖縣政府) (略) 

3. 澎湖地區供水概況說明(台水公司)(略) 

玖、 決  議： 

一、 目前成功、興仁、東衛 3 水庫蓄水率約 5 成以上，並已進入豐

水期並考量海淡廠用電及水庫優養化問題，請台水公司與南水

局密切協調，滾動式調配海淡水、湖庫水、地下水等出水量，

以充分利用湖庫水及穩定澎湖地區用水。 

二、 馬公 6,000 噸海淡廠基本設計報告已核定，請控管於 7 月底前

核定招標文件，8月上旬上網招標，並如期於 111年底前如其、

如質完成供水。另馬公 4,000 噸海淡廠取水站開挖中，應特別

注意邊坡保護與開挖安全防護措施。 

三、 吉貝嶼興建 600 噸海淡廠與七美嶼興建 900 噸海淡廠業已納入

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，並於 107年 6月奉行政院核定，

請台水公司積極趕辦，提前一年於 112年底完工供水。 

四、 澎湖縣地下水觀測井 2 口、輔助井 6 口請縣府於 109 年底如期

完成，如有經費不足問題，請縣府洽本署水源組協助籌應。 

五、 請澎湖縣政府針對前次地下水觀測資料加以分析，並提出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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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，以作為後續地下水管理參考，並依後續觀測結果加以彙整

更新。 

六、 水庫集水區污水截流系統請縣府辦理，水庫清淤請台水公司積

極辦理，如有挖方去化及暫置問題請台水公司洽縣府協助辦理。 

七、 馬公支援白沙鄉之清水管設置，請台水公司視馬公、白沙供水

情形積極辦理，附掛新橋或舊橋方案選定，請台水公司洽縣府

協商。 

拾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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